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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唐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唐 山 市 教 育 局
文件

唐发改价格〔2025〕28 号

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唐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唐 山 市 教 育 局

关于确定全市托育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、区（开发区、管理区）发展改革局、卫生健康局、

教育局：

按照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《关

于进一步完善托育服务收费政策的通知》（冀发改公价〔2024〕1537

号）精神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教育局制定了我市托

育服务收费标准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收费管理方式和收费标准

托育服务机构收费包括基本服务费和其他服务费。其中，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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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服务费包括保育费、住宿费（仅限寄宿制），实行政府指导价。

托育服务机构应在政府制定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内，确定

具体收费标准，并分别抄送同级价格、卫生健康部门；其他服务

费实行市场调节价，包括服务机构收取或代收的伙食费、材料费

等其他费用。其他服务费收费标准原则上由托育服务机构依据经

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合理确定。

（一）公办托育服务机构收费标准

公办托育服务机构、公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基本服务费以现

行各类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为基础加规定的加收标准作为 3

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收费标准。具体标准如下：

单位：元/生·月

幼儿园类别 加收标准

省级示范园 280

城市一类园 240

农村示范园 200

上述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，各单位可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情

况适当下浮。公办托育机构基本服务费参照公办幼儿园托班收费

标准执行。

（二）社会办托育服务机构收费标准

社会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、其他民办非营利性托育服务机

构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基本服务费具体标准如下：

单位：元/生·月

区域 托大班 托小班 乳儿班

路南、路北、高新区（市区） 1200 1300 1400

其他县（市）、区（城区） 1000 1100 1200

乡镇（农村） 500 600 7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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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中所列为基准收费标准，托育机构可依据办园条件和服务

质量，适当上浮，上浮幅度为 20%，下浮不限。

其他类型托育服务机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，收费标准由托

育服务机构遵循公平、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自主制定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全市范围内公办托育服务机构、社会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、

其他民办非营利性托育服务机构、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

园开设的托班。

三、严格规范收费行为

（一）建立目录清单制度。托育服务机构要建立基本服务费

和其他服务费目录清单，并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，建有门户

网站的，要同时在网站公示。目录清单应包含收费项目、收费标

准、服务内容、收费依据等。目录清单之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。

未按规定公示或公示内容与政策不符的，不得收费。

（二）严格规范结算方式。保育费、住宿费可由托育服务机

构根据实际，按月或季度收取。当月婴幼儿在托时间为 0 天的不

得收费，实际在托时间 1 至 10 天的，按月收费标准的 50%收取；

实际在托时间 11 天及以上的按整月收取。因托育服务机构原因

导致婴幼儿实际在托天数不足 1 个月的，按实际在托天数收取。

婴幼儿入托后因故退托的，保育费以实际在托时间按上述规定扣

除当月应缴费用后退还余额。

（三）强化服务合同约束。托育服务机构事前应签订书面服

务合同，确保服务对象的知情权和选择权，并定期提供费用清单

和相关费用结算账目。对合同期内退托的，收费结算按照合同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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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执行。托育服务机构调整具体收费标准时，对尚在合同期内的

婴幼儿，应按原合同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。不得违反服务对象意

愿强制服务，在合同约定外强制收费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本通知未尽事宜，按照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河北省卫

生健康委员会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托育服务收费政策的通知》（冀

发改公价〔2024〕1537 号）执行。

五、执行时间

2025 年 4 月 1 日开始执行。

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唐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唐山市教育局

2025 年 3 月 25 日

信息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25 日印发


